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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加糾正錯誤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鄧中華：人大常委會可再制定國安法律
國安立法非單次授權 根據實際情況定罪量刑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近日接受央
視訪問時表示，5月2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訂立香港國安法，並不
是一次性的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來可以
根據香港實際情況，繼續制定相關法律，就
危害國家安全有關行為定罪量刑。香港國安
法僅對四種罪行作出規定，目的就是要重點
打擊當前在香港發生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本港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國安法目
前涵蓋的範圍並未完全堵塞所有國安漏洞，
一旦出現新的問題，理所當然地要根據實際
情況制定相應的法律。

【大公報訊】記者高仁報道：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委員會昨日成立，警務處增設國家
安全處（國安處），任命原為警務處監管處

處長的劉賜蕙，出任為警務處副處長（國家
安全）。消息指，國安處編制有近200人，架
構已成形，助理處長蔡展鵬和總警司江學禮

獲晉升並調至國安處，分別
擔任該處的高級助理處長和
助理處長。

據悉，國安處將抽調
警隊刑偵精英，包括刑事情
報科（CIB）總警司王忠巡
、去年多次現身警方記者會
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

科（O記）高級警司李桂華等，負責調查
案件。

剛於今年二月退休的西九龍總區指揮官
卓孝業，亦以合約形式重返警隊，出任保安
部顧問，主責刑事調查等機密工作，但無加
入國安處。

警方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國家安全處
是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協助執行維
護國家安全相關工作，由於部門負責調查的
案件涉及國家安全，為確保行動的效能及機
密性，不會公開人手編制。

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琦昨日聲稱，不同意
單以一句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口號，就判定
有人違反香港國安法，而是要看有無行動和意圖
云云。事實真的如此？只要對美歐法律稍有認識
，便可以知道這是嚴重的誤導性言論。

在 「港獨」 黃台仰所匿藏的德國，為了國家
安全，嚴禁散布或公開使用納粹組織的象徵，包
括旗幟、徽章、制服、標語及任何形式。也禁止
做出任何納粹手勢，違法者會被判罰款或判入獄
最長三年。葉巧琦大可跑到柏林街頭大喊一聲支
持納粹，看看會有何下場。

法國的規定更嚴苛，其刑法規定，公開佩戴
、展示納粹標誌和象徵，或穿着納粹軍服，均屬
於犯罪行為。不僅穿戴納粹服飾屬於犯罪，若發
表支持納粹的言論、否認納粹屠殺的歷史事實，
更涉及 「反人類罪」 ，情節重大者，可處以一年
有期徒刑和4萬5000歐元罰金。

該國有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2015年極右
派政黨民族陣線（FN）創黨元老雷朋（
Jean-Marie Le Pen）在電視訪問中提到， 「
毒氣室是二戰歷史上的一個 『細節』 」 ，僅僅如
此，就被法庭認定他犯下 「反人類罪」 ，判處三
萬歐元罰金。按葉巧琦的邏輯，雷朋沒有行動和
意圖，怎能被判有罪？法國還有自由嗎、豈不是
人權災難？

或許有人會辯稱法德是大陸法地區，不能與
普通法地區相提並論。但不好意思，在普通法國
家同樣有類似限制。剛宣稱對三百萬BNO持有
者 「開放居住限制」 的英國，其《公共秩序法
1986》（Public Order Act 1986）就明確規定
，煽動民族仇恨是一種犯罪，最多可被判刑七年
，當中就明確禁止 「言論煽動」 。沒有人說因為
有了這些限制，就沒有了言論自由。

而即使是香港特區，小學生都知道，《社團
條例》規定任何人只要是 「自稱三合會成員」 ，
就是犯罪。首次定罪就可被判處罰款十萬元和入
獄三年。這些常識，葉巧琦沒有理由不知道吧？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具有 「港獨」 及顛
覆意圖，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港獨」 分子最
清楚不過。身為大律師，理應提醒勿墮法網，豈
能作出誤導，若有年輕人聽了她的言論而犯法並
被捕入獄，誰該負責？可惜，香港大律師公會充
斥了太多道貌岸然者，若葉巧琦真相信自己的鬼
話，請她下次記得在遊行時高叫 「光復」 口號試
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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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對於香港
國安法條文指，警方可以不用特首批准就可
以搜查處所，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表示，
現行法例亦容許警方在無手令的情況下入屋
搜查，更何況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或遇到有多
年經驗的國家級的對手。他亦說，香港國安
法立法後，香港治安和嚴重犯罪風險已比過
去12個月低。

李家超昨出席電視及電台節目時稱，現
行法例容許警方在無手令情況下入屋搜查，
如涉及槍械管理方面等特別情況， 「若情況
緊急，取手令是不切實可行的」 。他說，對

於維護國家安全，有些可以用一般案件概念
，但有些是有別於一般案件的， 「因為對手
不同，是國家級的，是有多年經驗的」 。

有權取DNA樣本助查案
李家超指出，以往一直未能就基本法23

條立法，對哪些行為違反國家安全並不明晰
，現時香港國安法條文清晰指出哪些是違法
行為，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他說，香
港國安法立法後，香港治安和嚴重犯罪風險
已比過去12個月低，其中一個原因是，以往
一些進行 「港獨」 、勾結外部勢力的人及組

織或退場或解散，減低了國家安全的風險。
對於警方向十名涉違國安法被捕人士檢

取DNA樣本，李家超表示，只要警方認為有
助查案，就可以檢取DNA樣本。被問及遇到
涉國安案件是否要出動飛虎隊，他說，修例
風波中曾經搜出槍械及爆炸物，警隊會用最
嚴厲的手段打擊犯罪。

至於中央政府在本港成立駐港國安公署
，負責監督、指導特區政府處理國家安全事
務，李家超不認同公署及國家安全處有從屬
關係，但認為條例實施初期，兩者需要磨合
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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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加拿大近
日藉香港國安法為由，單方面宣布暫停執行
與香港的引渡條約，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
人昨表示，中方堅決反對加方妄評香港國安
法，敦促加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認為，加拿大的做法很
可能違反國際法。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則批評
加拿大 「政治凌駕法治」 。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稱，加拿大領
導人和外長公開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
香港國安法妄加評論，並宣布加方不允許對
香港出口敏感軍品、中止加港引渡條約等措
施。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
預。香港國安法旨在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障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
榮穩定，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針對
的只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得到廣大香港居民廣泛擁護和國際社會
絕大多數成員的理解與支持。加拿大等個別
西方國家出台任何錯誤舉措都絕不會影響香
港國安法的實施，其借涉港問題對華施壓完
全是逆潮流而動，無異於蚍蜉撼樹、螳臂當
車，絕不會得逞。

發言人強調，中方敦促加方切實恪守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糾正錯誤作
法，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以免進

一步損害中加關係。

停引渡協議 加方或違國際法
鄭若驊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加拿大

的有關做法很可能違反國際法，若加拿大想
用此方法影響國家安全的體制，是嘗試干預
中國內政，她對加拿大的做法感到極失望和
遺憾。

出席同一節目的李家超稱，打擊跨境嚴
重犯罪必須要有移交逃犯機制，現時香港和
加拿大平均每年會移交一至兩名逃犯，引渡
條約可保護兩地社會治安，「若因政治凌駕法
治，加拿大政府要向法治解釋、亦要向世界
解釋，為何容許逃犯不用負上法律責任」。

警緊急執法 法例容許無需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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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中華指出，香港國安法是一部兼具實
體法、程序法和組織法內容的綜合性法律，
是經過慎重考慮才把三方面內容都包含在一
套法律中，一方面是根據全國人大決定，另
一方面是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性，確保維護國
家安全的制度能變成一個有效的制度， 「這
裏面核心點就是，國家安全事務屬於中央事
權，這部法律的法理依據和法理出發點都是
基於這一點。」 他指出，中國刑法對危害國
家安全罪規定了十多項，但香港國安法僅針
對其中四種罪行（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
權罪、恐怖活動罪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目的是要重點打擊當前在
香港發生的危害國安行為。現時中央在港機
構僅對該四種罪行進行管轄，且大部分案件
是由香港特區政府相關機構去審理。

鄧中華表示，香港自從回歸祖國之日起
，就重新納入到國家的治理體系，香港國安
法的頒布和實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
的歷史意義，既能為在香港有效地維護國家
安全提供制度和機制保障，又能切實推進中
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落實。

譚耀宗：有需要時可再修訂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表示

，中央有權在有需要的時候，對全國性法律
作出修訂， 「在制度上是完全沒問題的」 。
他說，香港國安法只是針對目前香港最嚴重
的國安問題，特區政府仍需訂立基本法第23
條，完善有關法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認為，中央希
望通過兩個階段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制

度，首階段即通過現時已訂立的香港國安法
，針對最突出、最嚴重的國安問題予以打擊
；第二階段則是希望特區政府自行訂立基本
法第23條，填補國安法的不足，但如果特區
政府未能自行立法，中央自然可以對香港國
安法作出修訂。

本身是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指出
，香港國安法僅針對四種罪行，是為了集中
力量解決當下最嚴峻的問題，但並不代表完
全堵塞了所有國安漏洞，所以一旦出現新的
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理所當然地要根據實
際情況，制定相應的法律。他指出，內地實
施的國安法囊括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
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十餘個範疇
，中央沒有將之完全套用於香港，也是顧及
到香港的實際情況。

大公報記者 文軒

維護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安全

國安處編制200人 蔡展鵬江學禮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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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中華表示鄧中華表示，，人大常委會訂立香港人大常委會訂立香港
國安法國安法，，並不是一次性的授權並不是一次性的授權，，將來將來
可因應實際情況可因應實際情況，，繼續制定相關法律繼續制定相關法律

這裏面核心點就是，國家
安全事務屬於中央事權。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


